诸暨市城东先军复膜厂新建年产复膜1000万张
生产线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bookmark: _Hlk15800630]（废水、废气、噪声）
    2019年8月18日，诸暨市城东先军复膜厂根据其新建年产复膜1000万张生产线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和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批复的要求对本项目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1、 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1） 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诸暨市城东先军复膜厂位于莼塘东村的闲置厂房，投资62.2万元，采用先进技术或工艺，购置全自动水胶机、全自动立式复膜机等国产设备，实施新建年产复膜1000万张生产线项目，目前已经达产。本项目不设食堂和住宿，有员工5人，昼间一班制生产，年工作日300天。
（2） 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18年12月杭州博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诸暨市城东先军复膜厂新建年产复膜1000万张生产线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 2019年1月2日，诸暨环保局出具了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的批复（诸环建[2019]5号）。
受诸暨市城东先军复膜厂委托，浙江华才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承担了本项目的竣工验收监测，于2019年7月18日、19日连续二天对该项目进行现场调查监测，在此基础上编写了该项目竣工验收监测报告。验收期间公司各环保治理设施运行正常，生产负荷符合竣工验收的工况要求。
（3） 投资
项目主体工程实际总投资62.2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3.5万元，环保投资占总投资的21.7%。 

2、 工程变动情况
项目建设基本无重大变动
3、 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bookmark: _Toc29860][bookmark: _Toc31647][bookmark: _Toc1860][bookmark: _Toc515607616][bookmark: _Toc511808092]（一）废水
本项目产生的废水主要是员工生活废水，生活废水经地埋式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的一级标准后排放周围水体。 
（二）废气
项目全自动复膜机使用水性干复胶，上胶后需加热到70℃使胶水稍稍干燥，然后再复膜，烘干过程会产生少量有机废气，废气经过收集后由1台等离子光氧净化器处理后由15m 的排气筒高空排放。
（三）噪声
[bookmark: _Hlk7115036]项目噪声源主要为全自动水胶机、全自动覆膜机运行过程产生的噪声，设备噪声值60～65dB，建设单位通过对设备采取减振措施，加强对设备的维护，使设备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确保项目厂界噪声达标。
（四）固废
项目固体废弃物主要为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不合格品、生活垃圾。生产过程中不合格产品的产生量为0.01t/a，收集后出售给物资公司回收综合利用，生活垃圾产生量估计为0.8t/a，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处置。
（五）其他环境保护措施
1 环保机构设置及管理制度
诸暨市城东先军复膜厂制订环保管理制度、安全操作规程和岗位责任制，设置各种设备运行台帐记录，规范工作程序。
⑵规范化排污口、监测设施及在线监测装置
项目厂区实行雨污分流，雨水通过雨水系统进入城市雨水管网；设有生活污水总排口一个，废水排放口设立排污标志牌。
⑶卫生防护距离及应急措施调查
项目无设置大气环境防护距离及卫生防护距离；车间配备有灭火器、消火栓、应急照明灯、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应急逃生通道顺畅。
四、污染物排放情况
（1） 废水
根据监测结果，生活废水总排口pH值范围7.24～7.60，各污染物最大日浓度分别为：化学需氧量175mg/L、悬浮物131mg/L、氨氮2.69mg/L、动植物油类6.31mg/L；pH、化学需氧量、悬浮物和动植物油类均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表4中三级标准限值，氨氮浓度符合《工业企业废水氮、磷污染物间接排放限值》（DB33/887-2013 ）。
（2） 废气
[bookmark: _Hlk9748355]根据监测结果，上胶废气净化处理装置排气筒出口废气中非甲烷总烃最大排放浓度为2.63mg/m3 ，最大排放速率为2.57×10-3 kg/h，均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的二级排放标准。VOCs总净化效率82.4%，达到《浙江省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整治方案》(浙环发 [2013]54号)中要求的总净化效率不得低于75%。
厂界无组织废气中非甲烷总烃的最大浓度为1.84mg/m3，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
（3） 噪声
根据监测结果，厂界四周昼间噪声监测值为56.3~59.2dB(A)，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限值。
（四）固废
根据调查，生产过程中不合格产品的产生量为 0.01t/a，收集后出售给物资公司回收综合利用，生活垃圾产生量估计为 0.8t/a，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处置。固废产生量与环评估算接近，其处置规范，基本符合污染控制要求。
（五）总量控制
经核算，实际外排环境CODcr为0.005t/a，NH3-N为0.0003t/a， VOCs0.006t/a，均符合批复核定的总量要求。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项目实施了环评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项目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项目的建设期间和试运行期间未发生环境事故，也未有公众投诉事件。
6、 验收结论
诸暨市城东先军复膜厂新建年产复膜1000万张生产线项目在建设中基本执行了环保“三同时”规定，验收资料基本齐全，环评报告中提出的环保措施及环评批复要求基本落实，监测指标达到排放标准，排放总量符合环评建议要求，固废处置规范。落实整改措施后，该项目基本符合环保验收条件，经验收组认真讨论，同意该项目废水、废气和噪声部分通过环保设施竣工验收。
7、 整改和后续要求
(一)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要求进一步完善监测报告的编制,及时在当地政府公示栏向社会公开项目竣工验收信息。
（二）加强对无组织上胶废气的收集处理，做好各类设备和环保设施的日常维护。
（三）按要求落实环境监测计划，确保其稳定达标排放。
8、 验收人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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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暨市城东先军复膜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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